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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视频摄像机智能分析功能测试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视频摄像机（以下简称“摄像机”）智能分析功能的测试环境和流程、测试项目

要求、测试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T/ITS 0152—2020规定的摄像机智能分析功能和性能的测试及智能化能力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1—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GB/T 16311—2016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39272—2020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技术测试规范

GA/T 496—2014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1090—2013 天气状况分类及代码

GA/T 1154.5—2016 视频图像分析仪 第5部分：视频图像增强与复原技术要求

GM/Y 5001—2017 密码标准应用指南

T/ITS 0152—2020 道路视频摄像机智能分析功能及分级要求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T/ITS 0152—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术语和定义

3.1.1

车头时距 time headway

指前后两辆车的前端通过同一地点的时间差，一般可使用前后车的车头间距除以后车速度来计算。

车头时距 =
该车道前后车车头之间的距离

该车道后车的平均车速

3.1.2

时间占有率 time occupancy ratio

指车流占据道路的时间比率，在某个一时间内，车辆通过某断面的累计时间占该段时间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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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占有率 =
该车道车辆经过断面时间之和

设备测试时间
× 100%

3.1.3

空间占有率 space occupancy ratio

指车辆占据道路量的空间比率，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区域内，已被车辆在地面投影占有的道

路量与区域内道路总量的比率。

空间占有率 =
该车道中车辆投影长度之和

该车道总长度
× 100%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ES：高级加密标准（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DES：数据加密标准（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MD5：消息验证码（Message Digest algorithm 5）

RC4：加密算法（Rivest Cipher 4）

SHA1：安全散列算法1（Secure Hash Algorithm 1）

4 测试环境与流程

4.1 通用要求

4.1.1 测试样本集和外场测试均应包含如下光照和天气条件：

——白天：环境光照大于200Lux的室外道路场景；

——夜晚：有路灯照明或无路灯，环境光照不高于100Lux的室外道路场景；

——晴天：满足GA/T 1090—2013描述的晴天和多云的天空状况的白天场景；

——阴天：满足GA/T 1090—2013描述的阴天的天空状况的白天场景；

——恶劣天气：满足GA/T 1090—2013描述的各种降水现象的白天场景。

4.1.2 测试环境应提供必要的供电电源、电脑设备、显示屏设备和软件工具，并保证网络连接正常，

测试软件或摄像机客户端能有效连接被测摄像机并获取视频图像以及智能分析的结果数据。

4.2 实验室测试

4.2.1 测试环境与方案

4.2.1.1 实验室测试应提供测试软件和播放显示器，测试软件具备对被测摄像机进行设备控制和参数

查询修改、获取视频图像和智能分析数据、以及进行测试数据比对并展示结果等功能。针对不同的测试

功能，测试软件可以是一种或多种。播放显示器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4.2.1.2 实验室进行的测试应使用相同的环境，温度在 18℃至 25℃之间，湿度在 35%至 80%之间，相

同测试项的光照条件保持一致。

4.2.1.3 测试方案见图 1，包括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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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像测试卡拍摄测试；

——对播放显示测试样本集翻拍测试；

——通过将测试样本集灌流到被测摄像机进行测试。

图 1 实验室测试方案示意图

4.2.2 测试流程

测试流程见图2，具体流程如下：

a) 准备实验室环境，包括实验室的设备、电源、照明等基础设施满足实验室测试环境要求；

b) 将被测摄像机连接测试软件，确保测试软件能正常访问摄像机，获取摄像机的视频图像及智

能分析数据；

c) 根据不同的测试项目，进行相应的测试：

1) 基础智能功能测试。根据功能项测试对象的不同，分为智能访问管理功能测试和智能图像

处理功能测试，测试流程如下：

——智能访问管理功能测试：测试人员按照各功能项的测试方法，通过测试软件进行相

应的网络协议、访问控制、安全加密及防护以及智能扩展管理等功能测试，并记录

测试结果；

——智能图像处理功能测试：放置相应的图像测试卡，调节光源，调整摄像机对准图像

测试卡进行拍摄，图像测试卡居于拍摄画面中央；测试人员根据测试项目，分别开

启和关闭摄像机的图像检测处理功能，通过测试软件获取摄像机拍摄的图像，记录

图像检测处理结果；

2) 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根据功能项测试对象的不同，分为交通目标信息检测识别功

能测试、交通设施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交通流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交通事件信息

检测识别功能测试。这四类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均可采用如下两种测试流程：

——采用翻拍方式测试：，调整摄像机对准播放显示器，使摄像机拍摄范围与播放显示

器的播放区域基本一致，测试人员根据测试项目在播放显示器上播放相应测试样本

集，摄像机拍摄播放显示器上播放的画面并进行分析。

——采用灌流方式测试：，测试人员根据测试项目将相应的测试样本集视频文件通过被

测试摄像机提供的接口导入到摄像机，模拟视频采集过程，并进行分析。测试人员

通过测试软件获取摄像机的分析处理结果，并与基准数据进行比对。

d) 按照T/ITS 0152—2020相应功能项规定的要求，检查是否满足，形成测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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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室测试流程示意图

4.3 外场测试

4.3.1 测试环境与方案

4.3.1.1 外场测试环境是指在露天试验场地或真实道路场景，应提供摄像机安装、供电、网络通讯等

条件，并具备清晰的交通标识标线和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等真实交通参与者或道具（应用于露天试

验场地）。

4.3.1.2 被测摄像机按照检测识别要求正确安装，可连接必要的补光设备和网络交换设备，通过摄像

机客户端或测试软件连接摄像机获取视频图像和智能分析数据。

4.3.1.3 测试方案见图 3：

图 3 外场测试方案示意图

4.3.2 测试流程

测试流程见图4，具体流程如下：

a）准备外场测试环境，选择满足交通信息检测要求的路口、道路或实验场地区域，并满足摄像机

安装、网络、供电等外场测试环境要求；

b）在路侧立杆、L型横梁或门架上安装被测摄像机，调整摄像机角度，使拍摄区域满足相应的交

通信息检测区域要求，打开摄像机相应的交通信息检测功能；

c） 根据不同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要求，拍摄测试对象，满足相应的时长和视频图像数量要求；

d）测试人员通过摄像机客户端或测试软件连接摄像机，获取采集的视频图像和智能分析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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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测试人员统计视频图像中的交通信息基准值，与智能分析结果数据进行比对计算；

f） 按照T/ITS 0152—2020相应功能项规定的要求，检查是否满足，形成测试结论。

图 4 外场测试流程示意图

5 测试项目要求

5.1 智能访问管理功能测试

智能访问管理功能测试的功能项和要求见表1。

表 1 智能访问管理功能测试要求

序号 测试功能项
测试环境与方案

测评方法
实验室测试 外场测试

1 接口协议 要求 不要求 见 6.1.1

2 身份鉴别和访问控制 要求 不要求 见 6.1.2

3 安全加密 要求 不要求 见 6.1.3

4 安全防护 要求 不要求 见 6.1.4

5 智能扩展管理 要求 不要求 见 6.1.5

5.2 智能图像处理功能测试

智能图像处理功能测试的功能项和要求见表2。

表 2 智能图像处理功能测试要求

序号 测试功能项
测试环境与方案

测评方法
实验室测试 外场测试

1 图像质量检测 要求 不要求 见 6.2.1

2 图像增强处理 要求 不要求 见 6.2.2

3 场景自适应增强 要求 不要求 见 6.2.3

5.3 交通目标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



T/ITS 0184—2021

6

交通目标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的功能项和要求见表3。

表 3 交通目标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要求

序号 测试功能项
测试环境与方案

测评方法
实验室测试 外场测试

1 车辆检测 要求 要求 见 6.3.1

2 通用车牌识别 要求 要求 见 6.3.2

3 特种车牌识别 要求 不要求 见 6.3.3

4 车辆基本属性识别 要求 要求 见 6.3.4

5 车辆扩展属性识别 要求 要求 见 6.3.5

6 车辆个体特征识别 要求 要求 见 6.3.6

7 车内人员特征识别 要求 要求 见 6.3.7

8 非机动车检测 要求 要求 见 6.3.8

9 非机动车属性识别 要求 要求 见 6.3.9

10 交通参与者检测 要求 要求 见 6.3.10

11 交通参与者状态识别 不要求 要求 见 6.3.11

5.4 交通设施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

交通设施信息感知识别功能测试的功能项和要求见表4。

表 4 交通设施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要求

序号 测试功能项
测试环境与方案

测评方法
实验室测试 外场测试

1 交通场景标线识别 要求 不要求 见 6.4

5.5 交通流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

交通流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的功能项和要求见表5。

表 5 交通流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要求

序号 测试功能项
测试环境与方案

测评方法
实验室测试 外场测试

1 车流统计 要求 要求 见 6.5.1

2 交通流属性统计 要求 要求 见 6.5.2

3 拥堵检测 要求 要求 见 6.5.3

5.6 交通事件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

交通事件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的功能项和要求见表6。

表 6 交通事件信息感知识别功能测试要求

序号 测试功能项
测试环境

测评方法
实验室测试 外场测试

1 车辆异常行驶事件检测 不要求 要求 见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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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异常事件检测 不要求 要求 见 6.6.2

3 交通违法事件检测 不要求 要求 见 6.6.3

6 测评方法

6.1 智能访问管理功能测试

6.1.1 接口协议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进行如下测试：

a) 按照GB/T 39272—2020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GB/T 28181音视频传输和控制指令的测试；

b) 按照厂家提供的Restful或其他接口规范对接被测摄像机，检查是否能获取智能分析结果数据；

c) 检查被测摄像机是否具备无线传输模块，并按照相应的无线协议接入被测摄像机，检查是否能

访问摄像机。

6.1.2 身份鉴别与访问控制功能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进行如下测试：

a) 被测摄像机连接测试软件，通过默认的管理员身份登录摄像机管理界面，访问摄像机账号列表，

并进行创建、删除、口令修改等账号管理操作，检查是否成功；

b) 使用相应的账号和口令登录摄像机，检测摄像机的账号和口令的校验功能：

1) 是否允许正确的账号和口令登录摄像机；

2) 是否拒绝错误的账号和口令以及不存在的账号登录摄像机；

3) 通过管理员身份设置某个账户的口令有效期，在有效期内和有效期外分别登录该账户，检测

该账户口令的有效期是否生效。

c) 通过管理员身份设置远程访问的用户数量（如2个），使用超过该数量的账户（如3个账户）远

程登录该摄像机，检查是否有报警提示；

d) 通过管理员登录设置用户的访问权限，使用该用户登录摄像机，检查是否能执行权限之外的操

作；

e) 通过管理员身份登录摄像机，创建一个账号并设置口令，尝试删除该账号口令，检查能否能成

功删除；

f) 通过管理员身份登录摄像机，设置摄像机的访问控制策略，使用其他用户登录摄像机，检查是

否被禁止访问控制策略以外的配置功能。

6.1.3 安全加密功能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进行如下测试：

a) 被测摄像机提供各场景使用的密码算法，检查相应密码算法是否均为GM/Y 5001-2017（或AES

等国内尚未转标但也是国际通用的密码算法）所列出的标准密码算法；

b) 检查所列密码算法中，是否符合国家密码管理行政机构批准的要求，是否存在SHA1、MD5、DES、

RC4这几项已被破解的不安全密码算法参与密钥协商、数字签名、数据加密等高敏感场景。

6.1.4 安全防护功能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进行如下测试：

a) 被测摄像机连接测试软件，使用root账号登录摄像机操作系统，修改系统配置文件，重新启动

摄像机，检查摄像机是否能正常启动，并且有相关安全启动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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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root账号登录摄像机操作系统，修改系统敏感文件、或提升进程权限，或创建用户名非root

账号。重新启动摄像机，检查摄像机是否能够对相应情况产生告警信息；

c) 通过测试软件向摄像机中传入典型僵尸网络代码、典型挖矿程序、典型恶意Rootkit等恶意代码

模拟网络攻击，检查摄像机是否产生告警信息。

6.1.5 智能扩展管理功能

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进行如下测试：

a) 查询并记录摄像机当前算法版本信息，根据用户手册的操作指导，在摄像机运行过程中升级算

法版本后，重新查询算法版本信息，检查是否更新；

b) 查询并记录摄像机当前算法类型，根据用户手册的操作指导，在摄像机运行过程中加载新算法，

重新查询算法类型列表，检查是否新增算法类型，并针对新算法功能进行检测验证；

c) 查询并记录摄像机当前算法类型和运行状态，根据用户手册的操作指导，停用某一算法。重新

查询算法类型列表，检查算法运行状态是否变更，并验证该算法是否停用；

d) 将另一台摄像机进行采集拍摄（如拍摄车牌号码），并接入被测摄像机，在被测摄像机上运行

智能检测算法（如车牌识别），检查被测试相机是否能输出相应的检测分析结果。

6.2 智能图像处理功能测试

6.2.1 图像质量检测功能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进行如下测试：

a) 持续降低实验室环境光亮度至0Lux，检测摄像机是否会检测出画面过暗并发出相应报警信息；

用强光源直射摄像机，检测摄像机是否会检测出画面过亮并发出相应报警信息；

b) 用带颜色滤镜遮住摄像机镜头，使画面颜色产生偏色，检测摄像机是否会检测出偏色并发出相

应报警信息；

c) 用不透光的物体局部遮住摄像机镜头（超过镜头面积的50%），检测摄像机是否会检测出遮挡

并发出相应报警信息；

d) 将工作状态中的摄像机移动角度，使监控范围变化超过原来的50%并保持，检测摄像机是否会

检测出场景变更并发出相应报警信息。

6.2.2 图像增强处理功能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使用附录 B中的图像测试卡进行如下测试，并按照 GA/T 1154.5—2016 第 7

章节规定的要求进行结果评价：

a) 摄像机拍摄灰阶测试卡，降低实验室光照亮度低于 10Lux，分别关闭和打开摄像机的低照度增

强功能开关，检查拍摄图像的亮度和灰阶是否提升；

b) 摄像机拍摄 24 色标准色卡，并在色卡旁放置点状强光源对准摄像机镜头，分别关闭和打开摄像

机的强光抑制功能，检查拍摄图像中光源附近的图像可见范围是否提升；

c) 摄像机拍摄 24 色标准色卡，在摄像机镜头前放着颜色滤镜，分别关闭和打开摄像机的偏色校正

功能，检查拍摄图像的颜色是否恢复正常；

d) 摄像机拍摄宽动态测试卡，分别关闭和打开摄像机的宽动态增强功能，检查拍摄图像暗区与亮

区的可见色块是否增加；

e) 将分辨力测试卡固定在旋转台上，按一定的转速旋转，摄像机拍摄旋转的分辨力测试卡（如旋

转的叶片，分别关闭和打开摄像机的去模糊功能，检查拍摄图像的清晰度和分辨力是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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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摄像机透过雾箱拍摄分辨力测试卡，在雾箱中制造雾天场景，分别关闭和打开摄像机的去雾功

能，检查拍摄图像的清晰度和分辨力是否提升。

6.2.3 场景自适应增强功能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使用附录 B 中的图像测试卡进行如下测试：

a) 摄像机透过雾箱拍摄分辨力测试卡，在雾箱中制造雾天场景，分别设置摄像机关闭和打开自适

应增强功能，检查拍摄图像的清晰度和分辨力是否提升；

b) 摄像机拍摄分辨力测试卡，在测试卡背后打开光源，形成背光场景，分别设置摄像机关闭和打

开自适应增强功能，检查拍摄图像中测试卡的亮度和清晰度是否提升；

c) 将分辨力测试卡固定在旋转台上，按一定的转速旋转，摄像机拍摄旋转的分辨力测试卡，分别

设置摄像机关闭和打开自适应增强功能，检查拍摄图像的清晰度和分辨力是否提升。

6.3 交通目标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

6.3.1 车辆检测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车辆检测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或通过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

样本集到摄像机，样本集片段不少于2段，包含2种及以上天气和光照情况；

——每段视频样本集中包含的车辆目标不少于100辆；

——每段视频样本集中包含3种以上车型的车辆。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有效车辆目标数量不少于100辆；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至少包含3种以上车型。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车辆的检测率、误检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1章节规

定的要求。

6.3.2 通用车牌识别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通用车牌识别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测试样本集，可采用视频样本集或图片样本集，或通过

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包含白天和晚上场景；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3种通用号牌类型；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100个通用号牌。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需进行白天和晚上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包含有效车牌信息的车辆目标数量不少于100辆；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至少包含3种及以上通用车牌类型。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通用车牌识别准确率，检查是否满足 T/ITS 0152—2020 第 5.2.2 章节规

定的要求。

6.3.3 特种车牌识别功能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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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摄像机的特种车牌识别功能，在实验室测试环境按照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

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测试样本集，可采用视频样本集或图片样本集，或通过灌

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包含白天和晚上场景；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不少与2种指定的特种号牌类型；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20个特种号牌。

计算特殊车牌识别准确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3章节规定的要求。

6.3.4 车辆基本属性识别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车辆基本属性识别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测试样本集，可采用视频样本集或图片样本集，或通过

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包含2种及以上天气和光照情况（限

白天场景）；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5种车辆类型；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10种车辆颜色；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100个车辆目标。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有效车辆目标数量不少于100辆；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至少包含3种以上车型和5种以上颜色的车辆。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车辆颜色和车辆类型的识别准确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

5.2.4章节规定的要求。

6.3.5 车辆扩展属性识别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车辆扩展属性识别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交通信息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测试样本集，可采用视频样本集或图片样本集，或通过

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包含2种及以上天气和光照情况；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20种车辆品牌；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20种车辆款型；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100个车辆目标。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有效车辆目标数量不少于100辆；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至少包含10种以上品牌和10种以上款型的车辆。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车辆品牌和车辆款型的识别准确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

5.2.5章节规定的要求。

6.3.6 车辆个体特征识别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车辆个体特征识别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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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测试样本集，可采用视频样本集或图片样本集，或通过

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包含2种及以上天气和光照情况；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3种车辆个体特征；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100个具备车辆个体特征的车辆目标。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具备车辆个体特征的有效车辆目标数量不少于100辆；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至少包含具备3种以上个体特征的车辆。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车辆个体特征的识别准确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6章

节规定的要求。

6.3.7 车内人员特征识别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车内人员特征识别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测试样本集，可采用视频样本集或图片样本集，或通过

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包含2种及以上天气和光照情况；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2种车内人员特征；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至少100个车辆目标。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具备车内人员特征的有效车辆目标数量不少于100辆；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至少包含2种以上车内人员特征的车辆。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车内人员特征的识别准确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7章

节规定的要求。

具备车内人员抓拍功能的摄像机，检查输出人脸图片的尺寸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7章

节规定的要求。

6.3.8 非机动车检测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非机动车检测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视频样本集片段不少于2段，或通过灌流

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包含2种及以上天气和光照情况；

——每段视频样本集中包含的非机动车目标不少于100辆；

——每段视频样本集中的非机动车包含二轮车和三轮车。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有效非机动车目标数量不少于100辆；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包含二轮车和三轮车。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非机动车的检测率、误检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8章

节规定的要求。

6.3.9 非机动车属性识别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非机动车属性识别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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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测试样本集，可采用视频样本集或图片样本集，或通过

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包含2种及以上天气和光照情况；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的非机动车目标不少于100辆；

——测试样本集中的非机动车包含二轮车和三轮车以及不同车身颜色。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有效非机动车目标数量不少于100辆；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包含二轮车和三轮车以及不同颜色的实验车辆。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非机动车二轮车、三轮车以及车身颜色的识别准确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9章节规定的要求。

6.3.10 交通参与者检测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交通参与者检测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1要求的视频样本集，或通过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1要求的

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样本集片段不少于2段，包含2种及以上天气和光照情况；

——每段视频样本集中包含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参与者以及固定障碍物；

——每段视频样本集中包含交通参与者总数不低于100个，固定障碍物不少于10个（停留时间不

少于5s）。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有效交通参与者目标数量不少于100个，固定障碍物不少于5个，

障碍物停留时间不少于5s；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包含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类型交通参与者；摆放锥桶、砖块、

落石、停放车辆等固定障碍物在不同区域，滞留时间不少于5s。

分别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交通参与者的检测率、误检率，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10

章节规定的要求。

6.3.11 交通参与者状态识别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交通参与者状态识别功能，在外场测试环境中按照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

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经过的有效交通参与者目标数量不少于100个，固定障碍物不少于5个，障碍

物停留时间不少于5s；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需包含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类型的模拟交通参与者；锥桶、砖块、落

石、汽车等固定障碍物放置在不同位置，滞留时间不少于5s。

获得不同测试环境下交通参与者的大小、位置、运动状态数据，计算误差，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

—2020第5.2.11章节规定的要求。

6.4 交通设施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

开启摄像机的交通场景标线识别功能，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按照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

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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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2要求的测试样本集，测试样本集不少于5个场景；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不少于3种交通标线。

获得交通标线的检测结果，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12章节规定的要求。

6.5 交通流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

6.5.1 车流统计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车流统计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3要求的视频样本集，或通过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3要求的

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视频样本集片段不少于2段，时长不低于10分钟，包含2种及以上天

气和光照情况；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不少于3种车型的车流量信息，监控范围不少于2条车道。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摄像机监控画面至少覆盖2条车道，监控时长不低于10分钟。

获得不同测试环境下车辆数量、车辆类型、平均速度的统计结果，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

第5.2.13章节规定的要求。

6.5.2 交通流属性统计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交通流属性统计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3要求的视频样本集，或通过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3要求的

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视频样本集片段不少于2段，时长不低于10分钟，包含2种及以上天

气和光照情况；

——测试样本集中包含不少于3种车型的车流量信息，监控范围不少于2车道。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摄像机监控画面至少覆盖2条车道，监控时长不低于10分钟。

计算不同测试环境下车头时距、空间占有率、时间占有率的统计结果误差，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

—2020第5.2.14章节规定的要求。

车头时距基准值通过视频样本集的时间显示或拍摄的外场视频的时间显示来计算前后两辆车经过

同一断面位置的时间差。

时间占有率基准值通过视频样本集的时间显示或拍摄的外场视频的时间显示来计算车辆经过某一

断面的时间值占视频总时长的比例。

空间占有率基准值通过视频样本集或拍摄的外场视频中车辆长度像素值占道路长度像素值的比例。

6.5.3 拥堵检测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拥堵检测功能，分别在实验室测试环境和外场测试环境进行测试：

a) 按照实验室环境的交通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使用监视器播放符合附录C.3要求的视频测试样本集，或通过灌流方式导入符合附录C.3要

求的视频样本集到摄像机，样本集片段不少于2段，时长不低于10分钟，包含2种及以上天

气和光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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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样本集中需包含拥堵道路场景，且持续时间不少于5分钟。

b) 按照外场测试环境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摄像机监控时长不低于10分钟，监控时间内包含拥堵场景，持续时间不少于5分钟。

在不同测试环境下检查摄像机是否上报拥堵事件告警信息。

6.6 交通事件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

6.6.1 车辆异常行驶事件检测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交通异常行驶事件检测功能，在外场测试环境中按照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满足如下

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至少包含2种指定的车辆异常行驶事件，每次事件发生至少10次。

计算车辆异常行驶事件的检测结果，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16章节规定的要求。

6.6.2 道路异常事件检测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道路异常事件检测功能，在外场测试环境中按照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具备如下条件：

——需进行2种及以上的天气和光照条件下的测试；

——拍摄的视频片段中至少包含2种指定的道路异常事件，每次事件至少发生10次。

计算道路异常事件的检测结果，检查是否满足T/ITS 0152—2020第5.2.17章节规定的要求。

6.6.3 交通违法事件检测功能测试方法

开启摄像机的交通违法事件检测功能，在外场测试环境中按照测试流程和GA/T 496—2014第5章节

规定的测试方法，对闯红灯、逆行、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测，检查是否满

足T/ITS 0152—2020第5.2.18章节规定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摄像机的智能分析功能检验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7.2 型式检验

7.2.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生产设备和管理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一年以上）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交收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的结果有较大差异；

e)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或合同规定等。

7.2.2 检验要求

进行型式（定型）检验需由申请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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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说明书中应给出详细的操作、维护、维修说明、接线图或电气原理图，还应给出会影响使用者

人身安全的有关提示信息；

b) 试验用摄像机 1套；

c) 其他试验用成像装置部件。

7.2.3 结果判定

按表7的规定对相应等级摄像机进行智能分析功能的型式检验，如果有一项检验不符合要求，则判

定该型号设备型式检验不符合相应级别要求。

表 7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方

法条款

型式检验
出厂

检验

Ⅰ

级

Ⅱ级 Ⅲ级 所有

道路

视频

监控

车路

协同

视频

检测

道路

视频

监控

车路

协同

视频

检测

级别

1 接口协议
T/ITS 0152—2020中的

5.1.1
6.1.1 √ √ √ √ √ √

2
身份鉴别与访问控

制

T/ITS 0152—2020中的

5.1.2
6.1.2 √ √ √ √ √ √

3 安全加密
T/ITS 0152—2020中的

5.1.3
6.1.3 √ √ √ √ √

4 安全防护
T/ITS 0152—2020中的

5.1.4
6.1.4 √ √ √ √ √

5 智能扩展管理
T/ITS 0152—2020中的

5.1.8
6.1.5 √ √ √ √ √

6 图像质量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1.5
6.2.1 √ √ √ √ √

7 图像增强处理
T/ITS 0152—2020中的

5.1.6
6.2.2 √ √ √ √ √

8
图像场景自适应增

强

T/ITS 0152—2020中的

5.1.7
6.2.3 √ √ √ √ √

9 车辆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1
6.3.1 √ √ √ √ √

10 通用车牌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2
6.3.2 √ √ √ √ √

11 特种车牌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3
6.3.3 √

12 车辆基本属性识别
T/ITS 0152—2020中的

5.2.4
6.3.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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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方

法条款

型式检验
出厂

检验

Ⅰ

级

Ⅱ级 Ⅲ级 所有

道路

视频

监控

车路

协同

视频

检测

道路

视频

监控

车路

协同

视频

检测

级别

13 车辆扩展属性识别
T/ITS 0152—2020中的

5.2.5
6.3.5 √

14 车辆个体特征识别
T/ITS 0152—2020中的

5.2.6
6.3.6 √ √

15 车内人员特征识别
T/ITS 0152—2020中的

5.2.7
6.3.7 √

16 非机动车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8
6.3.8 √ √

17 非机动车属性识别
T/ITS 0152—2020中的

5.2.9
6.3.9 √

18 交通参与者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10
6.3.10 √ √

19
交通参与者状态识

别

T/ITS 0152—2020中的

5.2.11
6.3.11 √

20 交通场景标线识别
T/ITS 0152—2020中的

5.2.12
6.4

21 车流统计
T/ITS 0152—2020中的

5.2.13
6.5.1 √ √ √ √

22 交通流属性统计
T/ITS 0152—2020中的

5.2.14
6.5.2 √ √

23 拥堵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15
6.5.3 √ √

24
车辆异常行驶事件

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16
6.6.1 √ √ √ √

25 道路异常事件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17
6.6.2 √ √

26 交通违法事件检测
T/ITS 0152—2020中的

5.2.18
6.6.3

7.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由生产厂家根据产品声明的级别按表7规定进行，如有不合格项应进行返工或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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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样本播放显示器要求

摄像机智能分析功能实验室环境检测过程中，需要采用播放显示器作为辅助设备。播放显示器的要

求参考SJ/T 11343—2015并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a) 分辨率：大于等于 3840*2160，支持 4K 高清播放源；

b) 频率：120Hz；

c) 典型对比度：1000:1；

d) 重显率：≥95%；

e) 亮度：≥300cd/m
2
；

f) 亮度均匀性：≥80%；

g) 漏光：≤1cd/m
2
；

h) 色数：≥16.7M；

i) 色域覆盖率：≥32%；

j) 白平衡误差：不劣于±0.020；

k) 水平/垂直可视角度：大于 175°；

l) 运动图像拖尾时间：≤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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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智能图像处理功能测试样本集描述

摄像机的智能图像处理功能在实验室测试环境采用拍摄图像测试卡的方式进行测试，图像测试卡包

括：灰阶测试卡、24色标准色卡、宽动态测试卡、分辨力测试卡等。相关功能要求可采用的图像测试卡

样例见表B.1。

表 B.1 图像处理能力测试样本要求

序号 功能要求 图像测试卡 测试卡示例 场景要求

1
亮度异常检测

与处理
灰阶测试卡

暗室，在不同照度下，对灰阶测

试卡进行采集

2
偏色检测与处

理
24色标准色卡

在不同的滤镜遮挡下，对标准色

卡进行采集

3 宽动态增强 宽动态测试卡
在不同照度下，对宽动态测试卡

进行采集

4
自适应图像处

理
分辨力测试卡

在不同对焦下和抖动情况下，对

分辨力测试卡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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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交通信息检测识别测试样本要求

C.1 交通目标信息测试样本要求

摄像机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对播放的测试样本集进行测试，用于交通目标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的

测试样本集应满足如下要求：

a）测试样本采集真实道路场景或外场试验场地包含各类交通目标信息的视频图像，视频片段不少

于20段，图像不少于200张；

b）测试样本集包含白天、夜晚、晴天、阴天、恶劣天气等（光照良好，目标清晰可见）不同光照

条件和天气条件的测试样本；

c）测试样本集包含不同路段的的测试样本；

d）测试样本集包含车辆、非机动车、交通参与者等不同交通目标主体的测试样本，视频样本集中

交通目标主体出现在检测区域内的时间不少于2s；

e）测试样本集包含在检测区域内车牌尺寸大于100×100像素、车牌种类不少于10种的测试样本；

f）测试样本集包含在检测区域内车辆尺寸大于120×120像素、大于256×256像素和大于400×400

像素等不同车辆尺寸的测试样本；

g）测试样本集包含车辆类型不小于8种、车身颜色不小于10种、车辆品牌不小于30种、车辆款型

不小于30种、车辆个体属性特征不小于3种和车内人员特征不少于2种的测试样本；

h）测试样本集包含在检测区域内非机动车尺寸大于100×100像素和大于200×200像素等不同非

机动车尺寸的测试样本；

i）测试样本集包含在检测区域内尺寸大于 80×80 像素固定障碍物的测试样本。

C.2 交通设施信息测试样本要求

摄像机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对播放的测试样本集进行测试，用于交通设施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的

测试样本集应满足如下要求：

a）测试样本采集真实道路场景或外场试验场地包含各类交通标线的图像，不少于20张；

b）测试样本集中均为白天晴天，水平能见度应不低于500m的测试样本；

c）测试样本集包含在检测区域内标线宽度大于100像素的道路标线；

d）测试样本集中道路交通标线应遵循GB 5768.1—2009附录A的要求，标线颜色的色度性能应符合

GB/T 16311—2016的规定。

C.3 交通流信息测试样本要求描述

摄像机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中对播放的测试样本集进行测试，用于交通流信息检测识别功能测试的测

试样本集应满足如下要求：

a）测试样本采集真实道路场景交通流信息的视频片段，不少于10段，每段时间不少于10m；

b）测试样本集包含白天、夜晚、晴天、阴天、恶劣天气等不同光照条件和天气条件的测试样本；

c）测试样本集包含不同拥堵情况的测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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